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111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11年9月28日中午12時0分 

二、 地  點：201會議室 

三、 出席人數：應到26人；實到22人 

四、 主  席：簡瑞與主任                  記錄：劉宜妝 

五、 主席報告： 

1. 歡迎李庚霖、藍國瑞兩位老師加入本系。艾利莫博士於 111.09.01 離職。 

2. 本(111)學年預計兩位老師退休，112學年擬新聘三位教師。新聘委員會

由陳政雄老師擔任召集人。111.11.21截止收件，112.08.01 起聘。 

3. 系務會議原則上每月第四個星期三召開，必要時可加開。 

4. 系務會議提案請於召開日期前兩星期提出，並依提案屬性先送各委員會

討論後，再送系務會議。 

5. 系務發展座談會不定期於星期三舉辦。第一場已商請本系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勵王國禎教授分享研究歷程，請大家踴躍參加。 

6. 新建智慧機械中心目前進度約達 70%。配合此新建案，目前申請教育部智

慧製造人才培育計畫補助。擬擇期再向同仁說明兩案進度及規劃。 

7. 視聽教室整修預計 10月中旬完工，暫命名為系友講堂。 

8. 說明「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研究生找指導教授機制」。 

六、 討論事項：如以下各提案 

提案編號：1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 由：精密及生醫工程研究所擬於 113學年度增設「精準生醫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擬請本系移撥學士名額 4名。 

說 明：1.精密及生醫所書面說明如(附件一P1)。 

2.本系109~112學年大學部招生員額，如(附件二P2)。 

辦 法：提請系務會議議決。 

決 議：不通過移撥學士名額4名給113學年度增設「精準生醫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提案編號：2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  由：111學年教師評審委員會追認案。 

說  明：1.本系教評會設置委員共 9員，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1).教授七名，副教授二名。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以年資

順序推選之。 

(2).於每學年度開學前系務會議推選之。 

(3).本會審查上一級教師案件時，次一級教師不列入出席人數亦不

得參與對上一級教師資格之評審。 

2.本系現有教授 11人，副教授 11人及助理教授 6人。 

辦  法：1.教授委員之推選，除了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以年資為順序，由資

深委員開始，逐年去除兩名之後算為當年之委員。 

今年教授委員擬由簡瑞與、陳政雄、戴慶良、王世明、黃宜正、劉

建宏、蔡志成等 7位教授擔任，後補委員擬由施錫富教授擔任。 

2.副教授委員依往例以年資順序推選，今年擬由吳天堯、李聯旺等 2



 

位副教授擔任，後補委員擬由蔣雅郁副教授擔任。 

決  議：111學年教師評審委員會教授委員由簡瑞與、陳政雄、戴慶良、王世

明、黃宜正、劉建宏、蔡志成等 7位教授擔任，後補委員擬由施錫富教授擔任。

副教授委員由吳天堯、李聯旺等 2位副教授擔任，後補委員擬由蔣雅郁副教授擔

任。 

 

提案編號：3 

提案單位：盧昭暉老師 

案  由：擬將馬力試驗機一台捐贈給中山大學機電與機械工程學系李卓昱教授

的實驗室。 

說  明：1.馬力試驗機(財產編號 3100902-18 307800453001)為引擎性能測試

的實驗設備，購置於 78.06.09，已逾 33年，超過報廢年限。原始

購置費用 1,416,169元。 

2.馬力試驗機原來置放於舊機械工廠內。因舊機械工廠拆除，該馬力

試驗機無處置放，目前暫時置放於烏日區正久機械公司的廠棚內。 

3.目前本系老師並無進行內燃機方面的研究，該機具設備無人使用，

放置久了恐不堪使用。 

4.中山大學機電與機械工程學系李卓昱教授的實驗室是目前國內少

數仍在進行內燃機研究的實驗室，該實驗室目前尚缺馬力試驗機，

聽聞本系的馬力試驗機無人使用，願意承接此設備，讓其發揮最大

功效。 

辦  法：1.興大機械系上系務會議簽准。 

2.系務會議通過由本校資產管理組報教育部。 

3.資管組行文中山大學贈與設備。 

決議：同意將馬力試驗機一台捐贈給中山大學機電與機械工程學系李卓昱教授的

實驗室。 

 
提案編號：4 
提案單位：范光堯老師 

案 由：請討論本系組織章程之訂定以規範系務會議的召開與決議管控及系務的業

務報告，並供本系各種規章辦法遵循。 

說 明：1.本系迄未見明訂規範系務會議的組織、下轄委員會、召開、議程、議決

與決議管控等之組織章程，卻備有須經系務會議通過等條文的各種規章

辦法，致本系各種規章辦法未能完備。。 

2.系務會議的召開與決議管控及系務的業務報告，宜明文規定，建立制度，

以為奉行。 

3.國立中興大學組織章程第十一條及本校法律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參考如

(附件四P4-5)。 

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組織章程參考如(附件五P6-8)。 

辦 法：請系擬定組織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系務會議即能依期召開，並為各

種規章辦法所遵循。 

決 議：請學術委員會草擬本系組織章程，再送系務會議審議。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  會：中午13時0分。 


